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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  
 

《 2016 年仲裁及調解法例  
(第三者資助 )(修訂 )條例草案》  

 
 
  關於政府當局所提出關於新訂的第 98NA條的全體委員會
審議階段修正案，謹請閣下就以下事宜提供資料或作出澄清，

以便本人就該項修正案在法律及草擬方面的事宜向議員提供意

見。  
 
  按照新訂的 98NA(1)條，如律師就仲裁而在其法律執業
的過程中代表某一方行事，則就該律師就該仲裁提供的仲裁資

助而言，新訂的第 10A 部概不適用。新訂的 98NA(2)條訂明，
如律師為某法律執業事務所 (不論其描述或架構如何 )工作，或屬
此等事務所的成員，則在新訂的 98NA(1)條中提述 "律師 "之處，
包括提述該事務所，以及任何其他為該事務所工作，或屬該事

務所的成員的律師。  
 
  本部察悉，新訂的 98NA(3)條把 "律師 "一詞界定為包括
律師和大律師，但並沒有對 "成員 "及 "法律執業事務所 "這兩個
用詞作出界定。請向委員闡釋，就新訂的 98NA 條而言，該等用詞
有何涵義，並請考慮在條例草案中對該等用詞作出界定。此外，

亦請澄清，一所大律師事務所之中的一名大律師會否被視為

新訂的 98NA(2)條所指的 "法律執業事務所的成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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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法案委員會將於 2017 年 5 月 16 日舉行下次會議，
請於 2017 年 5 月 15 日或該日前以中、英文作覆，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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